
【本報訊】本港首宗家長違反入學令被檢控的案件，昨日再在粉嶺裁判法院提訊，被
告夫婦潘志輝（49歲）及梁淑芳（51歲）繼續到庭應訊。媽媽梁淑芳本決定帶兒子重返校
園，而獲控方提出不提證供起訴並撤銷控罪，但當裁判官黃汝榮讀出擔保條件為必須承諾
法庭帶兒子返學時，梁淑芳卻臨時 「縮沙」 。裁判官黃汝榮直斥兩名被告 「唔係任何人以
強硬態度就可以了結事件！」 兩被告否認控罪，案件拖拉半年，終定於九月十六日正式開
審。

禁子上學 父母9月受審
官斥強硬態度不能了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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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黎毅思報道：連
日酷熱，到海灘游水沖浪吹海風，是不少
港人消暑的熱選。人多物多，海灘熱鬧，
同時也成了 「沙灘老鼠」的機會。警方呼
籲市民小心防盜。

每年六到九月是海灘游泳旺季，同時
也是 「沙灘老鼠」出沒高峰期。昨日警務
處柴灣區連同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東
區少年警訊在石澳海灘對泳客進行防盜宣
傳。

警務處柴灣分區指揮官
周偉德建議市民不要帶貴重
物品到海灘，物品要有人照
看，商戶則需要留心別讓人
順手牽羊。

據柴灣區助理指揮官
（行動）游國強說，今年在
石澳海灘的盜竊案至目前為
止有六宗，比前兩年少。警
方目前已加派警員加強巡邏
，其中有扮成泳客的便衣警
員關注可疑人物。今年五月
就有便衣抓到一名作案多次
的中年 「女老鼠」。

游國強表示，盜賊看起
來與其他泳客無異，呼籲市
民要小心，至少留一個人看
管財物，或者寄存，不少海
灘都有可寄放地方。

警籲泳客提防沙灘老鼠

【本報訊】屋宇署早前勒令清拆銅
鑼灣勿地臣街一間寮屋，屋主湯華佐昨
日向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但被駁
回。湯華佐表示，擔心若現時清拆寮屋
，會影響與大業主下月進行的訴訟，認
為將對審訊不公平及破壞證物；但法官
認為，可以拍攝證物，製成報告，用作
審訊之用，所以拒絕發出臨時禁制令。
法官又指，建築事務監督早已發出清拆
令，若屋主有盡力爭取，應一早提出司
法覆核，案件早就有結果。

屋宇署發言人表示，會盡快安排承
建商清拆原訴人的寮屋。而原訴人湯華
佐在庭外表示，屋宇署已要求他在下月
四日前要搬走。

被勒令清拆的寮屋位於銅鑼灣時代
廣場對面、利舞台廣場旁邊，勿地臣街
2 號地下側門。原訴人湯華佐聲稱其居
住的寮屋已經存在了五十多年。大業
主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在六年前入稟高
院要求收地拆屋，原訴人當時以 「逆權

侵權」反爭業權，案件排期在下月十日
開審。

屋宇署上周一突然以衛生及僭建為
理由，通知原訴人會於本周一清拆寮屋
。原告人隨即於上周五入稟高院申請禁
制令，屋宇署鑑於戶主已向法院申請禁
制令，所以暫緩清拆。

原訴人認為若果現在清拆寮屋，會
影響其 「逆權侵權」訴訟，另外他又稱
有一名姓李的屋宇署男職員曾承諾不清
拆寮屋，故要求禁制令。

不過，特委法官郭慶偉昨表示，此
訴訟與寮屋是否要清拆並沒有關係，原
訴人可以拍攝證物以作審訊之用，而且
建築事務監督早已發出清拆令，如果原
訴人有努力爭取並一早提出司法覆核，
案件早有結果。

法官又指，李先生承諾不清拆寮屋
，只是原訴人的說法，而且縱使李先生
有此承諾，也不能阻止執法，故法官駁
回申請。

案件昨早再度提訊，兩被告被控沒有遵守入學令罪
名。父親潘志輝否認控罪，梁淑芳本決定讓九歲兒子重
返校園，以獲取控方提出不提證供起訴，撤銷控罪。但
當裁判官黃汝榮讀出擔保條件為必須承諾法庭帶兒子返
學時，梁淑芳即表示︰ 「咁如果我畀人阻止帶兒子返學
呢？潘志輝一定會阻止兒子返學！」裁判官即訓斥︰
「無人會阻止你履行法律責任。」而控方即表示認為梁

淑芳表現不適合履行擔保令，裁判官隨即擱置剛才的判
令，控方正式起訴梁淑芳。期間裁判官多次表示，被告
夫婦需要以小朋友的福祉作依歸。案件隨即押後下午再
訊，定出開審日期。

女被告梁淑芳於庭外被問到案件將再開審，一經定
罪兩人將會面對監禁刑罰時，表示︰ 「其實我係想畀個
仔返學，但爸爸反對。」男被告潘志輝則稱，將會繼續
反對兒子重回校園，但卻稱 「兩人都需要坐監的話，恐
怕沒有人照顧兒子。」

案件下午於法庭再訊時，潘志輝反對下一次審訊由
同一位裁判官審理，更向署任主任裁判官吳蕙芳投訴︰
「剛才裁判官話我態度強硬，我感覺佢認為我未有合理

辯解！」案件獲准由另一位裁判官審理，而一直未有律
師代表的兩位被告，亦覓得當值律師代表，屆時律師將
代表兩被告，進行抗辯。

兩人獲准1200元保釋
兩被告繼續獲准以一千二百元保釋，案件押後至九

月十六日開審。
控方案情指，九歲兒子潘永瀚就讀香港教育學院賽

馬會小學小二，○八至○九年升讀小三B班。二○○八
年五月，被告因對該校某些事情不滿，故開始不讓兒子
返學。二○○八年十月三日，教育局向潘發出入學令，
二○○九年一月被告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但遭駁
回，其後教育局徵詢法律意見後，將個案轉交警方。二
人各被控一項沒有遵守入學令罪，控罪指他們作為潘永
翰的家長，於今年二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九日，沒遵守
教育局常務秘書長在去年十月三日發出的入學令。

根據香港法例，任何家長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入
學令，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三級罰款（一萬元
）及監禁三個月。

【本報訊】長期無牌駕駛電單車的中年漢，涉嫌在去
年夏季偷取一部電單車，載女友人遊車河，在銅鑼灣遇上
巡警而展開大逃亡，橫衝直撞的連衝紅燈七次，才於黃大
仙失事撞欄被擒。涉案中年漢在保釋候審期間，又再偷竊
四輛電單車，其後被警方蒐證再次逮捕，中年漢早前在區
域法院承認共二十項罪名，昨日被判處監禁五年，並停牌
十年。法官宣判時指危險駕駛的三年判刑上限應該提高，
以收更大阻嚇之效。

被告男子張志明（36歲），英文名Andy。他求情時曾
表示自己情迷電單車，因此不斷犯案；不過，主審法官陳
慶偉宣判時指不接納其求情理由，認為被告不斷重複犯案
，案底纍纍，雖然罪行不至於額外加刑，但被告為了經濟

利益而犯案，必須判處監禁。
此外，法官又留意到被告多年來多次無牌駕駛電單車

，屢犯不改，根本不適合駕駛任何車輛，簡直對其他道路
使用者構成潛在危險。法官指危險駕駛的三年判刑上限，
應該可以由立法途徑修訂提高罰則，而收更大阻嚇之效。

被告涉及二十項罪名包括盜竊、危險駕駛、停牌時駕
駛、車禍後沒有報案等，控罪指他在去年六至十二月期間
，在沙田、旺角、油麻地、九龍灣及將軍澳偷竊共五輛電
單車，其後並在駕駛時觸犯多項道路交通條例。

案情指出，首名電單車失主將電單車停泊在沙田法院
外的停車場，惟他在去年七月發現該車不翼而飛。警員去
年八月十三日在銅鑼灣糖街及告士打道發現被告駕駛一輛

電單車違反了交通標誌，於是示意被告停車，不料被告卻
加速駛走。警方其後一直追捕，發現被告在繁忙的道路上
以約七十公里的時速過海，到達紅磡港鐵站時竟衝上了行
人路，行人急忙閃避，場面混亂。被告其後繼續駛向東九
龍，但在正德街女乘客遭拋落地，被告繼續駕駛至龍趣園
失事撞到圍欄被警方拘捕。

不過，被告其後獲准擔保外出，保釋期間又再偷電單
車，並在太子道東以八十公里時速狂飆而去，交通警發現
銜尾窮追，但被告在九龍灣路段左穿右插，撞倒一名於斑
馬線橫過馬路的老婦。警方其後尋獲涉案電單車，但失去
司機蹤影。警方經調查後在沙田瀝源邨拘捕被告，他其後
承認在保釋期間曾多次偷竊電單車。

偷車拒捕衝紅燈傷途人
鐵騎迷無牌危駕重囚五年

銅鑼灣寮屋戶主禁清拆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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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誤吸冰毒 母判感化
【本報訊】一名二十二歲單親母親竟讓一歲大兒

子接觸吸毒用具，兒子之後出現情緒高漲及不斷說話
等反常情況，送院治療時揭發案件。涉案單親母親卒
被拘控虐兒罪，她昨在觀塘裁判法院承認罪名，被輕
判接受感化一年。

主審裁判官宣判時表示，考慮被告坦白認罪，深
感後悔，事件亦有社工跟進，所以輕判被告感化一年。

案情指，今年三月二十五日，二十二歲的被告在
將軍澳的住所內，以自製吸管吸食 「冰」，隨手棄於
睡房電腦桌下，隨後坐在客廳看電視。突然她發現兒
子手持吸管，遂一手搶過吸食器具，棄於住宅外。惟
兒子不久後開始情緒高漲，手舞足蹈，說個不停，懷
疑他曾吸服殘餘冰毒，大驚下立即把兒子送往將軍澳
醫院，並將事情和盤托出，最後被警方拘捕。

青年上載淫褻片段判社服
【本報訊】一名二十二歲中大畢業生涉嫌將男女

性交片段，上載互聯網，被控發布淫褻物品罪，判一
百五十小時社會服務令。裁判官表示，被告承認控罪
，認為他真心認罪，所以作出有關判刑。

二十二歲的被告黃健鳴是中大統計系畢業生，他
昨日穿上西裝，由家人陪同下到法庭聽取判刑，他涉
嫌將淫褻片段上載到互聯網，早前承認發布淫褻物品
罪，昨日在東區法院被判一百五十小時社會服務令，
並要繳付一千元堂費。

署任主任裁判官錢禮在判刑時表示，被告承認控
罪，顯示他對自己所做的事真心後悔。錢官又表示，
以往同類案例會判以監禁刑罰，但考慮到被告的年紀
、家境和首次犯案，所以判以社會服務令。

案情透露，被告於去年十二月，透過 FOXY 軟
件下載四段自稱是 「陳冠A」的男子和一名女子的性
交片段，合共片長三十分鐘，被告之後再將這些片段
上載到其他網站與網民分享。警方其後再追蹤 IP 地
址找到被告，並且在其家中將他拘補。

淫辱少女20次
教師判5年半

【本報訊】曾在監考時非禮女生被判監的日語導
師，去年底甫出獄即苦纏日語班女生，對方挺身舉報
，揭發他兩年前以招攬模特兒為名，迫令當時十四歲
的她到賓館脫衣 「度身」及拍攝裸露片段，先後要挾
她性交達二十次。該日語導師早前被裁定非禮及脅迫
性交等五項罪名成立，昨在區域法院被重判監禁五年
半。主審法官李唯治判刑時斥責被告悔改機會甚微，
考慮其重犯的機會，故判處長期監禁。

被告蕭卓明（27 歲）於出獄後旋被警方拘捕，
法庭其後裁定當中五項罪名成立，涉及在二○○七年
至二○○八年間非禮一名十六歲以下的少女，並以少
女裸露的影片脅迫繼續多次性交。李官昨日表示了解
過被告的心理、精神報告，發現被告雖然智商正常，
但性格出現嚴重問題，在與醫生的問話中顯得自我保
護意識濃厚，對重犯的機會難以低估。

李官以兩項脅迫性交罪名，判決最長的量刑，均
以四年半為起點，結合餘下控罪部分刑期同期執行，
遂判處被告監禁五年半。李官認為被告犯案的過程達
兩年多，對受害人造成傷害，於案件聆訊時也能感覺
到。法庭強調罪行為社會不容，所以判處長期監禁。

商人入稟向楊秉正追債
【本報訊】已故景福集團前主席楊秉正的遺產管

理人，昨被一名商人入稟高等法院，指早年借錢給楊
秉正購買一間財務公司股份，其後向他回購公司部分
股份，楊秉正尚欠一千五百萬元，故提出訴訟討回欠
債。原告 Chan Chi Ngon 是一名商人，一九九三
年借出二千萬元給楊秉正，助他買入慕斯國際有限公
司的股份，隨後再向他購回部分該公司股份。當時雙
方同意先由債項中扣除五百萬元，即楊還欠一千五百
萬元。楊於一九九五年去世後，原告曾三次向遺產管
理人討回欠款，但一直未收回。

【本報訊】一名男子去年先後六次搶劫
多間店舖，用水果刀、牛肉刀等指嚇七名女
事主。案件昨在高等法院宣判，男子承認所
有搶劫罪，被判入獄六年。

被告楊建江（46歲），於一九六二年香
港出生，學歷為中三程度，在中國有一名妻
子及三歲兒子。

他曾有九項犯罪紀錄，於二○○二年最
後一次出獄，翌年把居屋住所賣出，用十多
萬在深圳開設了一間精品店，店舖最後於○
七年結業，被告蝕光了金錢。

案情指被告在去年一月至十一月期間，
先後六次在夜間搶劫美容院、停車場的升降
機大堂、尖沙咀中心、補習社、美容指甲中
心及內衣店，並以水果刀、牛肉刀威嚇七名
女事主，要挾她們交出現金及財物。

隨後警方在兩個搶劫現場套取到被告的
指紋，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被告從
落馬洲過關時被拘捕。當時被告說： 「我
喺大陸結咗婚，又有細路，無錢先打劫呢
間舖啫，都係生活逼人，所以我求財，無
傷到人。」

男子持刀搶劫判監六年

警方呼籲市民到海灘暢泳時要保管好財物，慎
防 「沙灘老鼠」 （本報攝）

雙親拒讓兒子返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上學惹官非


